
 

第 七 屆 大 埔 區 議 會  
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 

2 0 2 5 年 第 五 次 會 議 記 要  

 
日 期 ： 2 0 2 5 年 9 月 2 2 日 (星 期 一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1 時 4 4 分 至 2 時 1 2 分  
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    

主 席     

林 奕 權 議 員 ， M H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  

區 議 員     

余 智 榮 議 員 ， M H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李 文 傑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李 細 燕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李 華 光 議 員 ， M H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李 漢 祥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李 耀 斌 議 員 ， B B S ,  M H,  J P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胡 綽 謙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梅 少 峰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梅 政 雄 議 員 ， M H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陳 子 健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陳 灶 良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陳 勇 華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陳 建 君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陳 笑 權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陳 博 智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麥 成 灝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温 官 球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黃 偉 憧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黃 碧 嬌 議 員 ， S B S ,  M H,  J P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駱 小 鸞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羅 曉 楓 議 員 ， M H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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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    

禤 麗 欣 女 士  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列 席 者  

 
陳 巧 敏 女 士 ， J P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郭 鎮 齊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呂 近 文 先 生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曹 天 豪 先 生  署 理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馮 英 偉 先 生  聯 絡 主 任 ( 3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林 永 雋 先 生  聯 絡 主 任 ( 5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任 玉 英 女 士  聯 絡 主 任 ( 9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周 子 恩 先 生 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
 

開 會 辭  

 
主 席 歡 迎 工 作 小 組 各 成 員 出 席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2 0 2 5 年 第 五

次 會 議 。  

 
 

I .  籌 辦 國 慶 7 6 周 年 大 埔 區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活 動  

 
2 .  為 慶 祝 國 慶 7 6 周 年，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(“ 大 埔 民 政 處 ” )以 及 不 同 大 埔 區

地 區 團 體 將 於 本 年 9 月 下 旬 起 舉 行 一 系 列 豐 富 多 彩 的 大 型 地 區 慶 祝 活 動 ， 共

同 營 造 繽 紛 熱 烈 的 國 慶 氛 圍 ， 厚 植 愛 國 情 懷 。 慶 祝 活 動 的 合 辦 團 體 包 括 大 埔

民 政 處 、 大 埔 區 議 會 、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大 埔 地 區 委 員 會 及 大 埔 各 界 慶 祝 國 慶 籌

備 委 員 會 (“ 大 埔 各 界 慶 祝 國 慶 籌 委 會 ” )，而 協 辦 團 體 包 括 大 埔 區 關 愛 隊、大

埔 區 少 年 警 訊 名 譽 會 長 會 及 新 界 東 潮 人 聯 會 。  

 
林 村 河 水 上 舞 台 及 煙 火 匯 演  

 
3 .  林 村 河 水 上 舞 台 及 煙 火 匯 演 將 於 2 0 2 5 年 9 月 2 7 日 晚 上 6 時 至 9 時 在 林

村 河 與 大 埔 河 交 界 (近 廣 福 邨 位 置 )舉 行，活 動 包 括 典 禮 匯 演、水 上 舞 台 表 演 及

煙 火 表 演。處 方 會 在 連 接 廣 福 邨 及 廣 南 休 憩 處 行 人 天 橋 ( N F 1 0 5 )前 方 搭 建 水 上

舞 台，進 行 水 上 舞 台 表 演。典 禮 匯 演 會 在 晚 上 7 時 3 0 分 舉 行，而 煙 火 匯 演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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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晚 上 約 8 時 開 始 。  

 
國 慶 嘉 年 華 暨 同 鄉 市 集  

 
4 .  國 慶 嘉 年 華 暨 同 鄉 市 集 將 於 2 0 2 5 年 9 月 2 7 日 及 2 8 日 在 寶 湖 道 小 型 足

球 場 舉 行。 9 月 2 7 日 及 2 8 日 的 活 動 時 間 分 別 為 下 午 4 時 至 晚 上 1 0 時 ，及 上

午 11 時 至 晚 上 8 時 。 國 慶 嘉 年 華 暨 同 鄉 市 集 設 有 超 過 2 0 個 美 食 攤 檔 、 超 過

3 0 個 家 鄉 特 色 商 品 攤 檔 、 有 獎 遊 戲 攤 位 及 舞 台 表 演 。 市 民 在 市 集 消 費 後 ，可

以 到 現 場 指 定 攤 位 將 單 據 轉 換 成 電 子 收 據 ， 參 與 國 慶 消 費 大 抽 獎 活 動 。  

 
大 埔 賀 國 慶 7 6 周 年 禮 罐  

 
5 .  為 慶 祝 國 慶 7 6 周 年 ， 大 會 將 製 作 「 大 埔 賀 國 慶 7 6 周 年 禮 罐 」 派 發 予 市

民 ， 一 同 分 享 國 慶 的 歡 愉 。  

 
6 .  成 員 詢 問 若 是 次 超 強 颱 風 樺 加 沙 對 社 區 造 成 嚴 重 破 壞 ， 大 會 將 於 何 時 決

定 會 否 取 消 活 動 。  

7 .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表 示，林 村 河 水 上 舞 台 及 煙 火 匯 演 易 受 天 氣 情 況 影 響。

在 颱 風 吹 襲 過 後 ， 亦 需 考 慮 當 時 社 會 氣 氛 是 否 適 合 進 行 匯 演 。 有 需 要 時 處 方

會 考 慮 將 活 動 延 期 。  

 
8 .  成 員 提 出 以 下 問 題 及 意 見 ：  

 

( i )  如 颱 風 對 社 會 造 成 災 難 性 影 響，繼 續 舉 辦 慶 祝 活 動 不 太 恰 當，應 根

據 實 際 情 況 判 斷 是 否 需 要 將 活 動 延 期 。  

( i i )  匯 演 活 動 會 為 市 集 帶 來 人 流。如 匯 演 最 終 需 要 延 期，委 員 可 以 協 助

通 知 檔 主 及 關 愛 隊 作 出 配 合 。  

( i i i )  查 詢 煙 火 匯 演 詳 情 。  

 
9 .  大 埔 民 政 處 代 表 表 示 ， 煙 火 匯 演 會 在 連 接 廣 福 邨 及 廣 南 休 憩 處 行 人 天 橋

( N F 1 0 5 )進 行，歷 時 約 5 分 鐘，合 共 發 放 7 6 0 枚 煙 火，展 示 不 同 圖 案 及 形 式 的

煙 火 ， 效 果 會 較 去 年 更 為 緊 湊 。 處 方 今 早 已 在 林 村 許 願 廣 場 進 行 煙 火 測 試 。  

 
1 0 .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表 示 ， 是 次 煙 火 匯 演 由 大 埔 各 界 慶 祝 國 慶 籌 委 會 及 大

埔 區 少 年 警 訊 名 譽 會 長 會 負 責 ， 希 望 在 社 區 營 造 慶 祝 國 慶 氛 圍 ， 與 民 同 樂 。  

 
1 1 .  成 員 建 議 可 以 減 慢 煙 火 發 放 速 度 ， 延 長 匯 演 時 間 。 此 外 ， 希 望 處 方 提 供

有 關 是 次 煙 火 匯 演 特 色 的 資 料 ， 以 便 委 員 協 助 向 市 民 宣 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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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
 
1 2 .  成 員 表 示 大 埔 各 界 慶 祝 國 慶 籌 委 會 將 於 2 0 2 5 年 9 月 2 5 日 下 午 4 時 至 5
時 在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舉 行 「 慶 祝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7 6 周 年 酒 會 」， 誠 邀 各 委

員 參 與。若 活 動 當 天 天 氣 情 況 不 許 可，將 會 延 至 9 月 2 6 日 同 一 時 間 及 地 點 舉

行 。  

 
 

I I 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1 3 .  主 席 宣 布 議 事 完 畢 ，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容 後 通 知 。  

 
1 4 .  會 議 在 下 午 2 時 1 2 分 結 束 。  
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5 年 1 0 月  

 


